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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鲤民社〔2019〕50号 

 

 
 

关于印送全区性社会组织2018年 

年度检查事项公告的函 
 

各全区性社会组织业务主管单位： 

    现将《社会组织 2018年年度检查事项公告》印送你们，该公告已登

载在鲤城区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qzlc.gov.cn/zwgk/qzbm/mzj/jgsz/）。

请告知并转发所主管的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并督促其于 2019

年 6月 30日前将全部年检材料报送我局，逾期将不予受理。希望各

业务主管单位高度重视，做好初审工作，如发现问题，请及时通报我

局，以便所主管的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按时参加年度检查。  
 

                       泉州市鲤城区民政局   

2019年 4月 29日 

抄送：市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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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区性社会组织 2018年年度检查事项公告 
 

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

理暂行条例》规定，我局将对社会组织进行 2018年年度检查。现

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年检对象 

凡 2018年 9月 30日前在区民政局登记的社会团体、民办非

企业单位，均须参加 2018年年度检查。 

二、年检时间 

2019年 5月 5日—2019年 6月 30日 

三、报送材料 

1. 参 检 单 位 登 录 鲤 城 区 政 府 门 户 网 站

（http://www.qzlc.gov.cn/zwgk/qzbm/mzj/jgsz），在“其它表格下载”

打印并填写 2018 年度《社会团体年度检查报告书》或《社会服务机

构检查报告书》一式三份，并经主管单位初审（初审应写明意见，即

合格、基本合格或不合格）。我局不再提供统一印制的表格。 

2. 凡在 2018年 3月 31日前在我局登记的社会团体中的慈善

类、行业性协会（商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需提交 2018年度财务

审计报告。财务审计应经有资质的注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出

具财务审计报告书。 

凡有 3名以上中共党员的必须建立党组织，不足 3名的可与

其他社会组织建立联合党组织。党组织的建立情况将作为年检结

论的重要指标。根据年检工作需要，我局可以要求提交有关事项



 - 3 -

的情况说明或必要的补充材料。 

3. 《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副本）或《民办非企业单位

法人登记证书》（副本）；已取得执业许可证的民办非企业单位，

还应当提交执业许可证副本。 

四、年检地点 

鲤城区行政服务中心民政局窗口（市区打锡街 157号）。 

五、年度检查的结论和审查标准 

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年检结论分别为“合格”、“基

本合格”、“不合格” 三类。 

（一）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在 2018年度遵守法律法

规和国家政策规定情况良好，内部管理规范，能够严格按照章程

规定开展活动的，年检检查结论确定为合格。 

（二）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有下列情形，情节较轻的，

年度检查结论确定为基本合格；情节严重，影响恶劣的，年度检

查结论确定为不合格： 

1. 未按照规定办理登记或者备案手续的； 

2. 未按照章程规定时间召开会员(会员代表)大会、理事会、

常务理事会或未按期换届的； 

3. 负责人超龄、超届任职未按程序审批的； 

4. 擅自修改章程或者未按规定申请章程核准备案的； 

5. 办理变更登记或者备案时弄虚作假的； 

6. 违反证书、印章管理规定的； 

7. 违反或超出章程规定宗旨和业务范围开展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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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未按照登记管理机关批准登记的名称开展活动的； 

9. 在 2018年度不能正常开展业务活动的； 

10. 民办非企业单位设立分支机构的； 

11. 对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疏于管理，造成严重后果的； 

12. 向分支机构、代表机构、办事机构收取或变相收取管理

费用的； 

13. 分支机构、代表机构财务管理存在问题的； 

14. 以各种形式设立“小金库”的； 

15. 出现违法违规收费行为的； 

16. 向企业摊派、索要赞助和无偿占用企业人财物的，或者

强制企业加入社会团体的； 

17. 违反规定接受和使用捐赠、资助，或者违反规定使用票

据的； 

18. 违反规定举办评比达标表彰项目，或者向评选对象收取

费用的； 

19. 不具备法律规定社会团体法人基本条件的； 

20. 年度工作报告书内容与实际情况不符的； 

21. 受到相关部门通报批评或处罚的； 

22. 拒不接受或者不按照规定接受登记管理机关监督检查的； 

23. 侵占、私分、挪用社会团体资产的； 

24. 民办非企业单位现有净资产低于国家有关行业主管部

门规定的最低标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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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其他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政策规定和社会团体、民办非企

业单位章程行为的。 

（三）社会团体或民办非企业单位逾期不参加年检的，确定

为年检不合格。 

（四）年检结论确定为不合格的，必须在两个月内完成整改

（整改期间停止一切活动），并将整改情况书面报泉州市鲤城区

行政服务中心民政局窗口，经审核确已整改纠正的，确定为年检

基本合格。对不按期整改的，区民政局将根据《社会团体登记管

理条例》或《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规定给予相应

的行政处罚。 

六、登记证换证工作 

凡《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或《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登记证

书》有效期在 2019年 6月 30日之前的，应在年检时同时换证。社

会 团 体 和 民 办 非 企 业 单 位 在 鲤 城 区 政 府 门 户 网 站

（http://www.qzlc.gov.cn/zwgk/qzbm/mzj/jgsz），在“其它表格下

载”，打印并填写《社会团体换证登记备案表》或《民办非企业单

位换证登记备案表》一式三份,经审核符合换证条件后,上缴旧的《社

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或《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正、副

本，颁发新的《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或《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

登记证书》正、副本。 

联系人：吴燕华、汪小琳。 

鲤城区行政服务中心民政局窗口联系电话：22138817。 

     特此公告 。                    


